附件1：　　
吉安市城投公司智慧城投项目（一期）、智慧园区及机房提升改造项目采购需求征询意见回复

供应商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　电子邮箱：
	序号
	条目号
	采购人清单/方案内容
	意见内容
	事实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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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吉安市城投公司智慧城投项目（一期）、智慧园区及机房提升改造项目分项报价表
[bookmark: _GoBack]
供应商名称: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
	编号
	费用名称
	产地、生产商/服务商
	品牌、型号等信息
	配置或参数
	数量
	综合单价
	合价
	备注
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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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金额合计
	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小写）


供应商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签名（或其委托的全权代表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注：各投标人必须按以上格式回复











附件3：
评分办法
1、评标委员会将按照规定,仅对确定为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和比较。
2、评标方法：综合评分法。
3、在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，评标委员会根据综合评分法原则进行评分，由价格分权值X%、技术评议分权值Y%，商务评议分权值Z%组成，满分为100分。具体内容详见下表：
	价格分
(X分)
	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X分。其他投标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下列公式计算：
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X%×100。
响应供应商的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，将不评分并作无效响应处理。

	技术与服务分
（Y分）
	一、
二、
三、

	商务分
（Z分）
	一、
二、


备注：根据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“采用综合性评审方法的，评审因素应当按照采购需求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因素确定。采购需求客观、明确的采购项目，采购需求中客观但不可量化的指标应当作为实质性要求，不得作为评分项；参与评分的指标应当是采购需求中的量化指标，评分项应当按照量化指标的等次，设置对应的不同分值”

